附件6
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考核评价指标
	序号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及分值
	评分标准
	佐证材料
	得分

	1
	设备管理（15分）
	管理制度、技术人员、操作规程等落实（3分）
	每项评分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1.完善：得分=满分×1.0；
2.基本完善：满分×0.75≤得分＜满分×1.0；
3.较多缺失：满分×0.6≤得分＜满分×0.75；
4.严重缺失或没有：得分＜满分×0.6。
	
	

	
	
	设备完好率（3分）
	
	
	

	
	
	使用记录及台账（3分）
	
	
	

	
	
	加入共享平台进行开放共享（3分）
	
	
	

	
	
	安全防护设施、警示标识、三废处置等（3分）
	
	
	

	2
	机时利用
（50分）    
	有
效
机
时
	校内
开放
机时
	教学机时（  小时）
	使用机时的考核以有效机时与定额机时之比表示。
1.小于等于定额机时：得分=（有效机时/定额机时）×40；
2.大于定额机时：得分= 20 +（有效机时/定额机时）×20，最高得50分。
	纸质记录本或系统导出的在线使用记录
	

	
	
	
	
	科研机时（  小时）
	
	
	

	
	
	
	校外社会服务机时（  小时）
	
	
	

	3
	科研成果（5分）
	国家级及以上奖项（ 项）
	1.国家级及以上奖≥1项：5分；
2.省部级奖≥1项：4分；
3.其他获奖：2分/项；
4.发明专利：1分/项
5.SCI/EI/ISTP：2分/篇；
6.核心及其他：1分/篇。
以上得分累加值为该项得分，超过5分按5分计。
	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和出版证明等材料
	

	
	
	省部级奖项（ 项）
	
	
	

	
	
	其他奖项（ 项）
	
	
	

	
	
	发明专利（ 项）
	
	
	

	
	
	SCI/EI/ISTP（ 篇）
	
	
	

	
	
	核心及其他期刊（ 篇）
	
	
	

	4
	人才培养（5分）
	独立操作人数（ 人）
	1.独立操作人数：1分/2人，每增加1人加1分；
2.指导操作人数：1分/5人，每增加2人加1分；
3.教学演示人数：1分/15人，每增加5人加1分；
以上得分累加值为该项得分，超过5分按5分计。
	培训记录、使用记录和相关证件、证书等
	

	
	
	指导操作人数（ 人）
	
	
	

	
	
	教学演示人数（ 人）
	
	
	

	5
	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（5分）
	教学实验项目（ 项）
	1分/项，超过5项按5分计。
	教学计划、项目书和合同书等
	

	
	
	科研项目（ 项）
	
	
	

	
	
	社会服务项目（ 项）
	
	
	

	6
	功能利用与功能开发（5分）
	原有功能数（）个，实际利用功能数（）个
	1.实际利用功能数与原有功能数之比：100%，3分；≥80%，2分；≥60%，1分；＜60%，0分。
2.有新增功能：1分/个。
以上得分累加值为该项得分，超过5分按5分计。
	现场查验和相关技术材料
	

	
	
	本年新增功能数（）个
	
	
	

	7
	服务收入
（15分）
	校外收入（）万元，校内收入（）万元，共收入（）万元
	1.服务收入≥设备原值/20，得15分；
2.设备原值/20 >服务收入≥设备原值/30，得12分；
3.设备原值/30 >服务收入≥设备原值/50，得10分；
4.设备原值/50 >服务收入≥设备原值/80，得8分；
5.设备原值/80 >服务收入≥设备原值/100，得6分；
6.服务收入<设备原值/100，不得分。
	共享平台数据读取和财务凭证
	

	8
	综合得分
	
	



